
证券代码：000543�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5-2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能电力” 或“公司” ）于2015年1月20日收到安徽皖能置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皖能置业）的通知，2015年1月14日———2015年1月20日期间，皖能置业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票105317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均价11.77元/股。本次

减持后，皖能置业尚持有本公司股票 14416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37%。

安徽皖能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

占 总 股 本

比例（

%

）

安徽皖能置业发

展有限责任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24948300 2.37 14416600 1.37

其中： 无限售条件

股份

24948300 2.37 14416600 1.3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0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东减持股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股东减持后，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三、备查文件

1、皖能置业《关于减持皖能电力股票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601258� � �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5-002

债券代码：122126� � � �债券简称：11庞大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没有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15年1月20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包头信达民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

信达民” ） 的通知， 包头信达民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了本公司股份13,

492,8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43%；2015年1月19日，包头信达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了本公司股份25,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7%；本次减持前，包头信达民持有本公司股份402,528,25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2.42%；包头信达民本次减持本公司股份38,492,8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9%；本次

减持后，包头信达民持有本公司股份363,693,16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22%。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庞庆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681,4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1.03%；与庞

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杨晓光、裴文会、贺立新、赵成满、克彩君、李金勇、贺

静云、武成、李墨会、许志刚、孙志新、李绍艳、李新民、刘斌、蒿杨等十八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69,

261,60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7.57%；与庞庆华先生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包头信达民持有本公司股份363,

693,16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1.22%。截至本公告日，庞庆华先生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49.83%的表

决权。因此，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在本公告披露包头信达民减持前，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包头信达民、李金勇、武成已经累积减持

本公司股份123,509,999股。（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月16日在上海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

临时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包头信达民、李金勇、武成已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62,002,83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0%。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本公司控股股东庞庆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股票代码：601258� � �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5-003

债券代码：122126� � � � � � �债券简称：11庞大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1庞大02” 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回售代码：100943

2、回售简称：庞大回售

3、回售价格：100元/张

4、本次回售登记期：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8日

5、回售资金发放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1日为法定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

特别提示：

1、根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

择权，本公司有权在本期债券品种二（债券简称：11庞大02，债券代码：122126）存续期内的第3年末决定是

否上调该品种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当前的市场环境， 本公司决定不上调 “11庞大

02”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利率，即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票面年利率仍维持8.50%不变。

2、根据《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11庞

大02” 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1日为法定休

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或选择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

3、“11庞大02” 的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登记期内（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8日）

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1庞大02”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本次回售登记期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

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维持“11庞大02” 票面利率的决定。

4、“11庞大02”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

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本次回售等同于“11庞大02”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3

月1日为法定休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1庞大02” 债券，请“11

庞大02”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6、本公告仅对“11庞大02” 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

“11庞大02” 债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 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查阅相关文件。

7、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本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1庞大02” 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之日，即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1日为法定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发行人、本公司、庞大集团 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庞大

02

、本期债券 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品种二

本次回售 指

“

11

庞大

02

”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11

庞

大

02

”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按面值回回售给本公

司

本次回售登记日 指

“

11

庞大

02

”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期间，为

2015

年

1

月

26

日至

2015

年

1

月

28

日

付息日 指

在“

11

庞大

02

”的计息期间内，每年

3

月

1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

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

易日。本年付息日为

2015

年

3

月

1

日，为法定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下一个交易日即

2015

年

3

月

2

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庞大集团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

11

庞大

02

”持有人支付本金

及当期利息之日，即“

11

庞大

02

”债券存续期间第

3

个付息日

（本年付息日为

2015

年

3

月

1

日，为法定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下一个交易日即

2015

年

3

月

2

日）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品种二）。

2、债券简称：11庞大02。

3、债券代码：122126。

4、发行总额：人民币22亿元。

5、债券期限：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第3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1716号” 文。

7、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8.50%，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

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8、起息日：本期债券自2012年3月1日开始计息，每年的3月1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9、付息日：“11庞大02” 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3月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5年每年的3月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11庞大02” 存续期内的第3年末决定是否上调该品种

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1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11庞大02” 的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

者有权选择在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

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 债券持有人可通

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

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2、资信评级情况：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2014年6月23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4、利率调整：在“11庞大02”存续期的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在第3个付息日不上调“11庞大02” 票面利

率，在“11庞大02”存续期后2年（2015年3月1日至 2017年2月28日）票面利率保持8.50%。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本期债券回售代码：100943，回售简称：庞大回售。

2、本次回售登记期：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8日。

3、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

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4、回售申报办法：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本公司，在回售登记期内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

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选择回售的债券持有人须于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申报，逾期未办理回售申报手续即视为债券持有人放

弃回售，同意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6、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1日为法定休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

日）。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为申报回售的债券持有人办理兑付。

7、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1庞大02” ，投资者

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请“11庞大02”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 回售资金到账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1日为法定休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期间利息，利率为8.50%。付息每手（面值 1,

000�元）“11庞大02”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85.0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登记结果对“11庞大

02”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

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账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

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本次回售登记期的交易

“11庞大02” 在回售登记期将继续交易，回售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被冻结。

六、本次回售登记期

本次回售登记期为 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8日。

七、回售申报程序

1、申报回售的“11庞大02” 债券持有人应在 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1月28日正常交易时间（9:30-11:

30，13:00-15:00），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43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

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1庞大02”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11庞大02” 债券持有

人在本次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对“11庞大02”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15�年3月2日，2015年3月1日

为法定休息日，付息日顺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八、回售实施时间安排

日期 内容

2015

年

1

月

21

日 发布关于“

11

庞大

02

”债券回售的公告

2015

年

1

月

22

日 发布关于“

11

庞大

02

”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2015

年

1

月

23

日 发布关于“

11

庞大

02

”债券回售的提示性公告

2015

年

1

月

26

日 发布关于“

11

庞大

02

”不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公告

2015

年

1

月

26

日至

2015

年

1

月

28

日 本次回售登记期

2015

年

1

月

29

日 发布关于回售申报情况公告

2015

年

3

月

2

日（第三个计息年度付息日为

2015

年

3

月

1

号，为法定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发布关于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对有效申报回售的本期债券

完成资金清算交割

九、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1庞大02” 持有人于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15年3月2日），以100

元/张的价格（净价）卖出“11庞大02”债券。请“11庞大02” 持有人对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进行慎重判断并

作出独立决策，本公告不构成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是否行使回售选择权的建议。

2、上交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11庞大02” 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交，以成交价格

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十、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

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每手“11庞大02”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85�元（含税），扣税后个

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元派发利息为68元。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

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11庞大02” 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支付

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对于持有“11庞大02” 的居民企业股东，其债券

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

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将税款

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十一、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作宏

电话：010-51276868转8464

传真：010-53010228

2、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丽娜、杨甲艳

电话：010-88027189

传真： 010-88027190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 袁璐

联系方式：021-58409894

传真：021-38874800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月20日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股票代码：601258

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天华南街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股份变动性质：一致行动人减持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5年1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庞大汽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

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于2014年10月31日披露过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

次简式权益变动书仅就不同部分予以披露。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本公司 指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 指 庞庆华

一致行动人 指 包头信达民及十八名自然人股东

包头信达民 指 包头信达民企业策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自

2014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

月

20

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的部分

一致行动人通过上交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

司股份

十八名自然人股东 指

杨家庆、郭文义、王玉生、杨晓光、裴文会、贺立新、赵成满、克彩君、

李金勇、贺静云、武成、李墨会、许志刚、孙志新、李绍艳、李新民、刘

斌、蒿杨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本公司股份1,776,407,6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54.83%。

自2014年12月11日至2015年1月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的部分一致行动人包头信达民、李金勇、

武成已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62,002,83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5%，其中，包头信达民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148,874,08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9%，李金勇累计减持本公

司股份7,086,558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2%， 武成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6,042,19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交所收市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持有公司股份681,450,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1.03%；与庞庆华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十八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9,261,602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17.57%；与庞庆华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的包头信达民持有公司股份363,693,16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22%。因此，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交所收市后，庞庆华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合计控制49.83%的表决权。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所持本公司的股份中，有608,750,000股存在被质押、冻结

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三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数量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的一致行动人通过上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和

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57,655,2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5%。

二、交易方式、交易价格区间及对应数量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庞庆华的一致行动人转让股份的交易方式、交易价格

区间及对应数量，具体如下：

通过上交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情况

时间 减持人 成交价格（元） 卖出数量（股）

2014

年

9

月

25

日

-9

月

26

日 裴文会

5.68-5.75 438,495

2014

年

10

月

10

日 许志刚

6.44-6.60 5,039,820

2014

年

10

月

10

日

-10

月

13

日 李绍艳

6.27-6.49 3,974,085

2014

年

12

月

11

日

-12

月

15

日 武成

6.47-6.64 6,042,190

2014

年

12

月

12

日

-12

月

15

日 李金勇

6.60-6.62 7,086,558

2014

年

12

月

24

日 包头信达民

6.24 342,251

合计

22,923,399

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情况

时间 减持人 成交价格（元） 卖出数量（股）

2014

年

9

月

24

日 裴文会

5.38 3,000,000

2014

年

9

月

29

日 许志刚

5.11 23,000,000

2014

年

10

月

23

日 杨晓光

5.37 3,000,000

2014

年

10

月

23

日 李绍艳

5.37 17,000,000

2014

年

10

月

24

日 杨晓光

5.07 5,200,000

2014

年

10

月

28

日 杨晓光

5.23 4,000,000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赵成满

5.23 31,000,000

2015

年

1

月

13

日 包头信达民

5.29 18,929,000

2015

年

1

月

15

日 包头信达民

5.20 91,110,000

2015

年

1

月

19

日 包头信达民

5.58 25,000,000

2015

年

1

月

20

日 包头信达民

5.52 13,492,836

合计

234,731,836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庞庆华

签署日期：2015�年1月20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唐山市滦县火车站东一公

里处

股票简称 庞大集团 股票代码

60125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庞庆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

3

号 庞大双龙培训中心四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

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

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1,776,407,600

股 持股比例：

54.83%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162,002,835

股 变动比例：

5%

持股数量：

1,614,404,765

股 持股比例：

49.83%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身没有买卖，但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卖出了本公司

股票。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庞庆华

签署日期：2015年1月20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公告编号：临2015-00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1月2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50

H

股股东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99,369,925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12,271,201,407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528,168,51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6.9773%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4.2135%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7638%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人数

4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5,811,19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0.0304%

（三）会议召集、主持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国文清董事长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按照相关规定，经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张兆祥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国文清董事、经天亮董事、任旭东董事、林锦珍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康承业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议案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申请注册100

亿元永续中票的议案》，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全体股东

12,783,509,575 99.8761% 15,744,350 0.1230% 116,000 0.0009%

A

股股东

12,269,877,307 99.9892% 1,208,100 0.0098% 116,000 0.0010%

H

股股东

513,632,268 97.2478% 14,536,250 2.7522% 0 0.0000%

（二）A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A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关于中国中冶申

请注册

100

亿元永

续中票的议案

4,768,807 78.2682% 1,208,100 19.8280% 116,000 1.9038%

注：本公司A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股东。赞成比

例=A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赞成票数/A股股东中的中小投资者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刘燕律师、高翔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经其审验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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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755� � � � �证券简称： *ST三维 公告编号：临2015-005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存在尚需核实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ST三维，股票代码：000755）于2014年12月29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由于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21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本次申请停牌不超过5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

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5-03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 1�月 20日（星期二）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 1�月 19--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 1�月 20�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 1月 19�日 15:00�至 2015�年 1月 2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168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黎柏其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3,116,622股，占

公司股本总数的43.3577%。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83,082,12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3.339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4,5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0.0180%。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广东鸿图南通压铸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2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3,102,12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

反对13,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12月24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83,102,12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6%；

反对13,4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1%；

弃权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的高向阳律师、戴毅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意见如下：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广东鸿图《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15-08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胥执国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有限公司通知函。该函称，其股东仍与交易对手协商股权转让条款，

尚未最终达成协议。由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异常波动，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 公司将积极督促相关交易方尽快完成各项工作，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申请公司股票复

牌。对因股票停牌造成的交易不便，本公司真诚地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并敬请予以谅解。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将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63� � �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2015-006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第一项，第二项属于特别议案，须由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后方能生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1月20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月20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月19日下午15:00至2015

年1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西126号广州云来斯堡酒店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涂善忠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合计47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26,033,

8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50.649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325,287,

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5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3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746,82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6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外（以下

简称"中小股东"）合计45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0,660,8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562％。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26,012,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4％；反对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47％；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39,2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4％；反对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45％；弃权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2％。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25,985,0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0％；反对1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47％； 弃权3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12,0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22％；反对1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45％； 弃权3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3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325,975,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1％；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76％； 弃权3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60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41％；反对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326％； 弃权33,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133％。

五、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汪洪生、邹思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